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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惠文高中學務處製 

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14學年度 
 

畢業生市長獎合影拍照注意事項 
 

 拍照前  

1. 拍照日期: 

(1) 5/28(四 )上午 9:00~12:00:高中職(不含完全中學國中部、私校

中小學)  

(2)6/17(三 )上午 9:00~12:00: 屯區國中小 (烏日區、大里區、太

平區等 3 區 )、山區國中小 (含豐原區、后里區、神岡區、潭子區、大

雅區、石岡區、新社區、東勢區、和平區等 9 區) 

(3)6/17(三 )下午 13:30~15:30 :海區 (霧峰區、清水區、梧棲區、

沙鹿區、大甲區、大安區、外埔區、龍井區、大肚區等 9 區) 

(4) 6/18(四 )上午 9:00~12:00:中區國中小(含東、西、北、中、南、

北屯、西屯、南屯等 8 區) 

拍照地點於臺中市政府四樓集會堂旁(近惠中路廣場)， 請各校依照拍照順序提

前 30 分鐘辦理報到 (請參閱各場次合影順序及預估時間表) ，請事先考量車

程不要遲到。 

2. 受獎學生穿著由各校自行規範。 

3. 請提醒同學隨身僅攜帶手機及錢包即可，其餘物品放置車上。 

4. 各校應於報到前自行量完體溫，如發燒 超過 37.5 ゚  C 者請勿進入會場，報到

時須全部學生到齊至報到處簽到。 

5. 學生請先於一樓廣場點完名後，再由帶隊教師辦理報到；報到時會發予各校校

牌，並由黎明國中及清水國小工作人員引導至集會堂四樓廣場(近文心路)第 1

預備區等候，依梯次由引導人員以校為單位，帶入集會堂第 2預備區，就座等

候拍照 

6.等待時務必舉好校牌以利引導人員辨識，校牌於拍照結束請各校自行攜回。 

7. 請學生上台不帶物品，麻煩各校帶隊教師協助。 

8. 拍照時請以班為單位依序拍照。 請各校依模擬圖示預先確認相對位置、事先模

擬合影動作、姿勢，避免難度較高的動作，以利市長、校長配合拍照。  

9.各校校長請與學生同時報到，並陪同受獎學生一同拍照，依模擬圖位置站立。 

10.若各校校長未到，請領隊老師代替校長陪同受獎學生合影 。 

11.領隊老師請協助維護拍照秩序，勿在現場喧鬧嬉戲或高聲談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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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照時  

1. 拍照動線為面對合影區，兩側進入，中間側退場離開(記得向市長說謝謝)，離開

時請走背板後面走樓梯下樓，離開時，最後一組同學請記得將各校背板帶走，背板

不再回收。 

2. 畢業生進入拍照區，每組時間約 12秒，請立即擺出事先模擬的動作姿勢，俾利流程

時間掌控。 

3. 攝影師同步會拍攝 2 至 4 組相片，並挑選最適宜之相片再行沖洗。 

4. 除畢業生及各校帶隊人員外，其餘人員不得進場。 

5.合影區現場禁止拍照、獻花，簽名。 

6.拍完照請立刻離開拍照區，並保持安靜，俾利下組拍照隊伍進場。 

7.各校依順序進行合影，若未能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，則請聽候現場人員帶領補拍照； 

補拍原則為若同一行政區尚未拍完，則排在該區最後一組；若所屬行政區已拍完， 

則排在下一區最後一校。 

8.畢業生請注意市長動線，並請留意禮儀。 

9.市長獎合影位置模擬圖 
 
 
 

 
 

 

 
 
 
 

 
市長或校長 受獎生 受獎生       受獎生    市長或校長  

 

 拍照後  

1.攝影完成後由惠文高中完成初驗後，廠商將相片、收藏夾及相片 QRcode寄送

或由廠商親自送達各校警衛室，請承辦人(或職務代理人、警衛)務必簽收，

各校再行通知學生至校領取物品。 
 

2.每位學生會收到照片【規格尺寸為 8*10 吋(含護貝)】、收藏夾及 QRcode各一 

份；各校全校學生照片放置雲端保留一年。另相片若有疑問洽惠文高中學務

處(04-22503928 分機 731)協助處理。 
 

 備註  
1. 如有疑問或需調整合影時間(請參閱附件填寫合影時間調整申請表） 
2. 請洽教育局高中職科黃美雯課程督學(04-22289111 分機 54115) 協助處理。 


